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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因應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課程綱要

之實施，探討中小學一般藝術教育師資培育之課程內容。首先，描述影響

中小學一般藝術教育師資培育課程內容之改革背景；其次，說明教育部發

展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三階段對藝術師資培育課程之影響；第

三，補充說明本領域課程綱要之發展歷程；第四，以國立新竹師範學院課

程架構為例，指出一般藝術師資培育單位之課程內容變化比例；最後提出

省思與結語：（一）宜釐清各藝術師資培育單位其師資培育的目的與目標；

（二）建構課程與教學系統機制；（三）課程內容宜兼顧藝術、生活、人文、

科技的均衡性；（四）中小學一般藝術教育師資培育的課程內容，應與具有

中小學實際教學所需之實務技能相搭配，其師資亦同，應具有教學實務經

驗者；（五）增加轉換能力為教學技術之課程活動內容；（六）各藝術師資

培育單位應互相支援中小學一般藝術師資培育的教學、進修、研究的課程

內容與機制。 

關鍵詞：一般藝術教育（general art education）、師資培育（teacher 

education）、課程內容（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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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廿一世紀的台灣，其變遷趨勢充滿了挑戰與競爭，也充滿了機會與希

望。民國九十年底，台灣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邁入全球化時代，資訊

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國際關係更加密切，台灣人民對於自主性和自我尊嚴

的要求提高，多元化與民主化更是不可抵擋的潮流。 

教育國之本，師道尤尊崇。教育是國家發展的重要關鍵，國民教育乃

立國之本，課程內容是實現國民教育目標的指引。社會變遷、全球化趨勢

與教育改革之間，本具有互動的關係；這幾年來教育改革計畫來勢洶湧、

勢在必行，不僅衝擊師範教育傳統運作機制，更伴隨著對課程省思的浪潮。 

「師資培育法」於民國八十七年二月七日公佈實施以後，新的「師資

多元化」政策，牽動了傳統師範教育運作模式。目前全國十二所師範院校

（三所師範大學、九所師範學院）積極各展學校體制發展之特色，強調自

謀改革方向，連帶在系所的設置、課程內容等等，均已重新檢討規劃。大

體而言，師範教育課程改革朝著三大軸線前進，一為專業化的提升，二為

公平性的維護，三為謀求共同合作之原則，以創造均贏局面。 

本文因應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課程綱要

之實施，探討中小學一般藝術教育師資培育之課程內容。首先，描述影響

中小學一般藝術師資培育課程內容之改革背景；其次，說明教育部發展國

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三階段對藝術師資培育課程之影響；第三，

補充說明本領域課程綱要之發展歷程；第四，以國立新竹師範學院課程架

構為例，指出一般藝術師資培育單位之課程內容變化比例；最後提出省思

與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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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影響中小學一般藝術教育師資培育課程內容之改

革背景 

一、教育改革總諮詢報告書 

民國八十三年四月十日，民間教改團體大遊行，表達教育現況極度的

不滿和改革的決心，組成「四一○教育改造聯盟」，督促政府進行教育改革，

促使教育部在當年六月召開第七次全國教育會議，其後行政院同意設置由

教育部長提出成立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於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完成階段

性任務，提出「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其中建議改進的事項，包括：修

正教育法令與檢討教育行政體制、改革中小學教育、普及幼稚教育、改進

師資培育、促進技職教育的多元化與精緻化、改革高等教育、建立終身學

習社會、重視特殊教育、暢通升學管道、重視原住民教育、學生輔導、教

育經費與教育研究等項目，發交教育部研議成為具體政策並執行（行政院

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民 85）。其中有關國民教育的部分，可歸納為以下

幾點： 

(一)教育鬆綁：解除對教育的不當管制 

1. 教育行政體制的調整：如制定學校教育法。 

2. 社會觀念的鬆綁：如教師與校長觀念的鬆綁。 

(二)發展適性適才的教育：帶好每一位學生 

1. 徹底改革課程：如成立課程發展常設機構、持續進行基礎性研究、建

立學科能力指標、教育發展指標、進行國際比較、統整科目（國民中

小學九年一貫課程七大學習領域）、減少智育教學時數增加活動課

程、培養學生追求新知的興趣與能力等。 

2. 縮小學校規模，落實小班教學。 

3. 建立補救教學系統。 

4. 提升教育品質：如建立校長遴選制、教師聘任制、提供教師更多元的

進修管道、落實教學評鑑。 

二、師資培育法、教師法、藝術教育法案之制定與修訂 

教育部根據「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之建議改進事項，積極研修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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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教育法案，以奠立教育改革之法源與實施方案之準則。其中，以師資培

育法（民 86 年修正公佈）、教師法（民 84 年公佈）、藝術教育法（民 89 年

修正公佈）直接影響藝術教育師資培育之課程改革。 

藝術教育法第一章總則第一條：「藝術教育以培養藝術人才，充實國民

精神生活，提升文化水準為目的」。第二條：「藝術教育的類別如下：一、

表現藝術教育；二、視覺藝術教育；三、音像藝術教育；四、藝術行政教

育；五、其他有關之藝術教育。」第四條：「藝術教育之實施分為：一、學

校專業藝術教育；二、學校一般藝術教育；三、社會藝術教育」。 

根據第三章學校一般藝術教育，第十二條：「學校一般藝術教育以培養

學生藝術智能，提升藝術能力，陶冶生活情趣，並啟發藝術潛能為目標」

等，上述法源做為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課

程綱要草案及實施原則之法源依據，如本領域之主要學習內涵包括：音樂、

視覺藝術、表演藝術等方面的學習，陶冶學生藝文的興趣與嗜好，俾能積

極參與藝文活動，以提升其感受力、想像力、創造力等藝術能力與素養（教

育部，民 87a），故影響中小學一般藝術師資培育之課程內容。 

三、教育改革行動方案之訂定與推展 

教育部為具體執行教育改革總諮詢報告書之建議改進事項，訂定「教

育改革行動方案」（教育部，民 87b），該方案目標在建構現代化的完整教

育體制，執行期從民國八十七年七月起至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需完成執

行經費預算一千五百七十餘億，是教育改革中最大的工程。 

該方案推展，其中「健全國民教育」、「健全師資培育與教師進修制度」、

「追求高等教育卓越發展」、「革新課程與教材」、「健全師資培育機構組織

與功能」等，均對中小學一般藝術教育師資培育之課程內容有密切關係，

並促使日後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之研訂與發展。 

貳、教育部發展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三階

段 

教育部為凝聚全國人民對教育改革的共識與努力，創造學校教育的新

境界，以三階段任務發展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各階段時程與任務如下（教

育部，民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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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階段：成立國民中小學課程專案發展小組(民國 86 年

4 月至 87 年 9 月) 

(一)研訂國民中小學課程發展與修訂的共同原則。 

(二)探討國民中小學課程共同性的基本架構。 

(三)研訂國民中小學課程應有的學習領域、授課時數比例等課程結構。 

(四)完成「國民教育九年一貫課程」總綱。 

教育部於民國八十七年九月三十日公佈「國民教育九年一貫課程總綱

綱要」，此一綱要明示：跨世紀的九年一貫課程改革之基本理念，應培養具

備「人本情懷」、「統整能力」、「民主素養」、「鄉土與國際意識」、以及能「終

身學習」之健全國民。因此，應具有下列五方面的課程內涵，其亦影響師

資培育的課程內涵。 

(一)人本情懷方面：包含了解自我、尊重與欣賞他人及不同文化等。 

(二)統整能力方面：包含理性與感性之調和、知與行之合一、人文與科技

之整合等。 

(三)民主素養方面：包含自我表達、獨立思考、與人溝通、包容異己、團

隊合作、社會服務、負責守法等。 

(四)鄉土與國際意識方面：包含鄉土情、愛國心、世界觀等（涵蓋文化與

生態）。 

(五)終身學習方面：包含主動探究、解決問題、資訊與語言之運用。 

二、第二階段：成立「國民中小學各學習領域綱要研修小組」(民

國 87 年 10 月至 88 年 11 月) 

民國八十七年九月總綱公佈後，於同年十月成立「國民中小學各學習

領域綱要研修小組」，主要任務為： 

(一)研訂「國民教育各學習領域課程綱要」。 

(二)確定各學習領域的課程目標、應培養的能力指標。 

(三)研訂各學習領域課程之實施要點。 

三、第三階段：成立「國民中小學課程修訂審議委員會」(民國

88 年 12 月至 90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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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審議並確認各學習領域課程內容的適當性。 

(二)審議並確認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的公布格式及實施要點。 

(三)研議並確認推動新課程的各項配合方案。 

教育部於民國八十九年九月三十日公佈「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

行綱要」，其中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之基本理念、課程目標、分段能力指標、

分段能力指標與十大基本能力之關係、實施要點等，均影響中小學一般藝

術教育師資培育的課程內容。 

參、「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課程綱要之發展歷程 

本領域研修小組在上述第二階段期間，研訂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之課

程暫行綱要（民 89），與第三階段完成之課程綱要（民 91）之間的發展歷

程，補充說明如下： 

一、配合九年一貫全國教育目的，提升人文涵養、判斷與創作能力，故課

程綱要在基本理念上，加強「藝術陶冶、涵育人文素養」條目內涵。 

二、為配合學校本位課程理念，應以生活為中心，故課程綱要在課程目標

上，新增目標主軸「實踐與應用」並且統整目標主軸審美與思辨、文

化與理解為「審美與理解」，維持三項課程目標主軸。 

三、分段能力指標方面，回歸學生才是課程綱要的主體，落實各階段藝術

學習之本質，以涵育人文為核心，生活為內容，藝術目標能力為導向

的原則，故統整分段能力指標內涵。進一步釐清分段能力指標的功能，

修訂時，以條目精簡、內涵統整、轉化課程靈活之大方向為原則。局

部修改或潤飾原暫行綱要條文之字詞意涵，更深入淺出、具體而微，

使其更符合九年一貫新課程的理念與做法，並能切合國民教育階段一

般藝術教育的訴求目的。 

四、實施要點方面，教材編選上，本領域主要教材內容與範圍，不再以「藝

術類別」的學科本位取材導向（暫行綱要），修訂為以學生為主體，以

生活為內容，落實藝術本質、價值觀導向、藝術智能學習為主要範疇

（課程綱要），兼顧藝術學習與人文素養之間的關係等重點。 

五、提出暫行綱要修正為課程綱要之補充說明，如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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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暫行綱要（民 89）與課程綱要（民 91）修正對照表 

項   目 暫行綱要（民 89） 課程綱要（民 91） 

基本理念 藝術學習與人文素養是以人文素養
為核心內涵的藝術學習。 

藝術學習與人文素養是經由藝術陶冶
涵育人文素養的藝術學習課程。 

課程目標 1. 探索與創作 
2. 審美與思辨 
3. 文化與理解 

1.探索與表現 
2.審美與理解 
3.實踐與應用 

分段能力指標 以「視覺藝術」第一階段至第四階
段、「音樂」第一階段至第四階段、
「表演藝術」第一階段至第四階段
之目標主軸排序 

以學生學習階段之目標主軸一、目標
主軸二、目標主軸三排序 

分段能力指標
與十大基本能
力之關係 

相對應之能力指標條目不重複 相對應之能力指標條目可重複 

教材編選方面─教材內容與範圍：
包含視覺藝術、音樂、表演藝術與
其他綜合形式的藝術。 
1. 視覺藝術：包含繪畫、雕塑、版

畫、工藝、設計、攝影、建築、
電腦繪圖等的欣賞與創作，包括
精緻與大眾的視覺藝術型態等。

2. 音樂：包含基本能力（音感與認
譜、節奏）、樂器吹奏（弦樂、管
樂、節奏樂等）、歌唱（兒歌、童
謠、獨唱、合音、朗誦、吟詩等）、
創作與鑑賞等。 

3. 表演藝術：包含觀察、想像、模
仿、創意等肢體與聲音的表達、
聯想創意（編寫劇情、即興創作、
角色扮演、綜合表現等）、戲劇（話
劇、兒童歌舞、皮影戲、鄉土戲
曲、說故事劇場等）、欣賞等。 

4. 其他綜合藝術包括藝術與科技結
合的各類創作表現與鑑賞，如電
視、電影等。 

教材編選方面─教材內容與範圍： 
藝術與人文領域教材應涵蓋視覺藝
術、音樂、表演藝術與其他綜合形式
藝術的鑑賞與創作和歷史、文化的關
係；評價、反思與價值觀的建立；實
踐和應用生活藝術；以及聯絡與其他
學科等範疇。其技能分述如下： 
1.視覺藝術包含：媒材、技術與過程

的瞭解與應用；造型要素、構成功
能的使用知識。 

2.音樂包含：音感、認譜、歌唱、演
奏等範疇。 

3.表演藝術包含肢體與聲音的表達與
藝術展演等範疇。 

4.其他綜合藝術之基本技能。 

實施要點 

教學概念方面： 
第一、二階段（低、中年級）強調
特定、具體和實用的概念意義； 
第三、四階段（高年級與國中）才
逐漸介紹較抽象的觀念。 

教學概念方面： 
第一階段（低年級）作自發、自由的
嘗試與發現； 
第二階段（中年級）著重特定具體和
實用的概念之了解； 
第三階段（高年級）強調具體概念之
應用； 
第四階段（國中）才逐漸介紹較抽象
的觀念。 

以上課程綱要所發展之內涵，影響中小學一般藝術教育師資培育的課

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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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當前各藝術師資培育單位之課程改革 

一、課程改革依據 

依據師資培育法第十條：「師資培育課程包括普通科目、教育專業科目

及專門科目；其內容與教學方式，應著重道德品格之陶冶、民主法治之涵

泳、專業精神及教學知能之培養。」 

教育部令（民國 91 年 5 月），中等學校、國民小學教師教育學程科目

及學分審核原則，自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生效，其中，中等學

校教師教育學程共二十六學分，國民小學教師教育學程共四十學分；而必

修科目方面，中等學校教師教育學程共十四學分，國民小學教師教育學程

為三十至三十二學分。 

在國民小學教師教育學程之「教學基本學科課程」方面，必修十至十

二學分，以非主修領域優先修習，各校課程規劃應就領域均衡開設。有關

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方面：音樂（2 學分）、鍵盤樂（2 學分）、美勞（2 學

分）、表演藝術（2 學分）、藝術概論（2 學分）。 

在國民中、小學教師教育學程之「教育基礎課程」方面：如教育心理

學、教育哲學、教育社會學、教育概論等，每科二學分，必修四學分；「教

育方法學課程」方面：如教學原理、班級經營、教育測驗與評量、教學媒

體與操作、課程發展與設計、輔導原理與實務等，每科二學分，必修六學

分；「教育實習課程」方面：國民中學分科/分領域教育實習、教材教法必

修四學分，國民小學必修十學分，含括國小教學實習必修二學分，教材教

法必修七大領域中的三至四個學習領域，至少八學分，其中國民小學藝術

與人文教材教法為二學分。 

教育部函（民國 91 年 7 月），國民中學九年一貫七大學習領域任教專

門科目認定參考原則及內涵，自九十一學年度第一學期國民中學一年級起

實施，師資培育課程依師資培育法第十條規定，專門科目由各師資培育機

構自行認定，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任教專門科目之「認定原則」方面：（一）

均衡原則：本領域課程規劃為領域核心課程、專門課程兩部分。專門課程

再依視覺藝術、音樂藝術、表演藝術三主修專長課程規劃；（二）彈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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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領域課程之學分數採彈性開設，惟應訂上下限；（三）統整原則：領域核

心課程，統整三主修課程。「課程架構」方面：本領域主修專長總學分數下

限三十八學分，上限五十八學分；領域核心課程至少四學分；專門課程部

分，一主修專長專門課程，至少三十四學分（包含本領域其他二主修專長

專門課程至少各 4 學分），如表二： 

表二  國民中學九年一貫課程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科目學分對照表 

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數 應修學分數 備註 

美學 2 領域核心
課程 藝術概論 2 

4 左列二科必修 

素描 2-4 
繪畫 2-4 
色彩學 2 
設計 2 
雕塑 2 
電腦繪圖 2 
美術史 2-4 

視
覺
藝
術

藝術教育 2 

28 

修習本主修專長者，

宜就左列專門課程及

相關課程至少修習 26

學分，另應修習本領

域其他二主修專長專

門課程各 4 學分。 

音樂學導論 2 
傳統音樂概論 2 
音樂與人文 2 
音樂史（西洋、中國、台灣） 2-4 
世界音樂 2 
流行音樂 2 
藝術鑑賞：音樂 2 
歌劇鑑賞 2 
音樂學導論 2 
傳統音樂概論 2 

音
樂
藝
術

音樂與人文 2 

26 

修習本主修專長者，

宜就左列專門課程及

相關課程至少修習 26

學分，另應修習本領

域其他二主修專長專

門課程各 4 學分。 

戲劇與劇場史 2 
中西舞蹈史 2 
音樂與舞蹈 2 
兒童劇場 2 
表演方法 4 
編劇方法 2 
導演與實務 2 
舞蹈技巧 2 
舞蹈創作 2 
創作性戲劇 2 
舞台技術 2 

專 
 

門 
 

課 
 

程 

表
演
藝
術

排演 4 

26 

修習本主修專長者，

宜就左列專門課程及

相關課程至少修習 26

學分，另應修習本領

域其他二主修專長專

門課程各 4 學分。 

藝術與人文領域主修專長總學分數 3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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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施要點 

以國立新竹師範學院為例（民 91），本校課程分為通識、普通、專業、

專門四類。通識及普通課程旨在陶冶並奠定廣博的知識基礎，作為修習專

門和專業教育的準備；專業課程旨在培養教師必備的專業知識、技能和專

業精神；專門課程旨在增進各學系的專門知能。通識課程分基本學科與能

力、人際關係領域、數學領域、自然學科領域、人文領域、藝術領域、運

動與休閒領域、國防通識領域，每位學生至少必修十四學分，其中通識課

程中藝術領域方面科目名稱如表三： 

表三  國立新竹師範學院通識課程（藝術領域方面）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科目

性質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數 

必修

或 

選修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實用藝術欣賞 2 2 選  2（2）       

＊藝術概論 2 2 選  2（2）       

平 面 設 計 （ 含

POP） 
2 2 選    2（2）     

中國美術欣賞 2 2 選 2（2）        

西洋美術欣賞 2 2 選   2（2）      

現代藝術欣賞 2 2 選      2（2）   

影像藝術 2 2 選     2（2）    

＊表演藝術 2 2 選       2（2）  

音樂欣賞 2 2 選 2（2）        

鄉土音樂 2 2 選 2（2）        

合唱 2 2 選       2（2）  

節奏樂團 2 2 選   2（2）      

兒童伴奏 2 2 選     2（2）    

藝 

術 

領 

域 

直笛合奏 2 2 選         

備註 美術系學生不得選修本領域「藝術概論」及「表演藝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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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課程方面，包括教育基礎科目、教育方法學、教育實習與教材教

法等四部份，依學術領域開設課程。藝術領域方面，語文教育學系、數學

教育學系、自然科學教育學系、社會科教育學系、初等教育學系等，於藝

能領域必修十二學分；體育教育學系於藝能領域必修八學分；特殊教育學

系於藝能領域必修六學分；美勞教育學系於藝能領域必修八學分，包括音

樂（2 學分）、鍵盤樂（2 學分）、體育（2 學分）、健康與體育（2 學分）；

音樂教育學系於藝能領域必修八學分，包括體育（2 學分）、健康與體育（2

學分）、美勞（一）（2 學分）、美勞（二）（2 學分）；與九十學年度前之普

通課程架構差異不大。 

再以新竹師範學院美勞教育系課程規劃為例，主修教育學程者：通識

課程為十四學分，普通課程四十學分，系專門課程七十四學分，教育專業

課程二十學分，畢業總學分一百四十八學分，課程架構與課程內容如表四、

五、六、七所示，與九十學年度之課程架構差異也不大。 

表四  新竹師範學院美勞教育學系課程架構 

通識課程 普通課程 系專門課程 教育專業課程 畢業總學分數 

語文領域 8 

社會領域 8 

數學領域 6 

128 

(不修教育學程者) 

自然領域 10 

藝能領域 8 

14 

合計 40 

74 

(其中六學分可跨

修各系專門課程

科目) 

20 

(修教育學程者必修)
148 

(欲修教育學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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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新竹師範學院美勞教育學系普通課程(至少須修四十學分) 

第一 
學年 

第二 
學年 

第三 
學年 

第四 
學年 科目性質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數 

選
修
別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備
註 

＊兒童英語 2 2 選 2(2)        

＊國音及說話 2 2 選  2(2)       

＊寫字 2 2 選 2(2)        

國
小
教
師
語
文
課
程 

0 

| 

4 

學
分 ＊兒童文學 2 2 選  2(2)       

各體文學 2 2 選 2(2)        

詩詞欣賞 2 2 選  2(2)       

儒家經典選讀 2 2 選    2(2)     

語
文
領
域
八
學
分 

文
學
基
礎
課
程 

4 
| 
8 
學
分 文字學與教學 2 2 選  2(2)       

＊社會學習領域概論 2 4 選    2(4)     

憲法與立國精神 2 2 選  2(2)       

台灣地理 2 2 選 2(2)        

台灣社會文化史 2 2 選   2(2)      

社
會
領
域
八
學
分 

至
少
修
8
學
分 社會科學概論 2 4 選  2(4)       

＊普通數學 2 3 必 2(3)        

＃資訊教育 2 3 必  2(3)       

學童數學概念發展 2 2 選    2(2)     

數
學
領
域
六
學
分 

至
少
修
6
學
分 邏輯學 2 2 選   2(2)      

 

＊自然科學概論 2 3 必  2(3)       

自然科學概論(一) 2 3 必    2(3)     

必
修
6
學
分 

自然科學概論(二) 2 3 必   2(3)      

地球科學概論 2 2 選    2(2)     

＊生活科技概論 2 2 選   2(2)      

環境科學概論 2 2 選    2(2)     

自
然
與
生
活
科
技
領
域
十
學
分 

至
少
選
2
科 ＃科學教育 2 2 選   2(2)      

自

然

科

學

概

論

均

含

實

驗 

＊音樂 2 4 必 1(2) 1(2)       

＊鍵盤樂 2 4 必 0.5(1) 0.5(1) 0.5(1) 0.5(1)     

體育 2 4 必 1(2) 1(2)       

普 

通 

課 

程 

四
十 

學 

分 

藝
能
領
域
八
學
分 

必
修
8
學
分 ＊健康與體育 2 4 必   1(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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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新竹師範學院美勞教育學系教育專業課程(至少必修二十學分) 

第一 
學年 

第二
學年

第三
學年

第四 
學年 科目 

性質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數 

必
修
或
選
修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備
註 

教育心理學 2 2 選   2(2)      

教育社會學 2 2 選    2(2)     

教育哲學 2 2 選       2(2)  

至
少
選
二
科 

教
育
基
礎 

教育概論 2 2 選 2(2)        

 

教學原理 2 2 選   2(2)      

班級經營 2 2 選      2(2)   

教育測驗與評量 2 2 選    2(2)     

教育媒體與操作 2 2 選  2(2)       

課程發展與設計 2 2 選     2(2)    

至
少
選
三
科 

教
育
方
法 

輔導原理與實務 2 2 選   2(2)      

 

國民小學教學實習 2 4 必       1(2) 1(2) 

國語教材教法
2 2 選

     2(2) 2(2)  

鄉土語文教材
教法 

2 2 選
     2(2) 2(2)  

教
材
教
法 

國
民
小
學
語
文 

英語教材教法
2 2 選

     2(2) 2(2)  

國民小學數學教材教
法 

2 2 選
     2(2) 2(2)  

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
科技教材教法 

2 2 選
     2(2) 2(2)  

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
法 

2 2 選
     2(2) 2(2)  

國民小學藝術與人文
教材教法 

2 2 必
     2(2) 2(2)  

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
教材教法 

2 2 選
     2(2) 2(2)  

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
材教法 

2 2 選
     2(2) 2(2)  

教 

育 

專 

業 

課 

程 

二
十 

學 

分 

教
材
教
法
必
須
修
三
│
四
領
域
至
少
八
學
分 

教
育
實
習
課
程
含
各
科
教
材
教
法
， 

小計 20 22         

1. 國語教材

教法、鄉土

語文教材

教法、英語

教材教法

屬同一領

域。 

2.本表開課

年級出現

兩次者係

上下學期

都開，同學

有兩次選

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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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新竹師範學院美勞教育學系專門課程科目表  

第一 
學年 

第二 
學年 

第三 
學年 

第四 
學年 

科目 
性質 

科目名稱 
學
分

時
數

必
修
或
選
修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備
註 

藝術與人文教學實習 4 必         
素材與造型 2 4 必 1(2) 1(2)       
基礎素描 4 8 必 2(4) 2(4)       
色彩學 2 2 必  2(2)       
＊藝術概論 2 2 必 2(2)        
水彩基本技法 2 4 必 1(2) 1(2)       
基礎國畫 2 4 必 1(2) 1(2)       
油畫基本技法 2 4 必 1(2) 1(2)       
造型藝術基礎 2 4 必   1(2) 1(2)     
書法 2 4 必   1(2) 1(2)     
西洋美術史 2 2 必    2(2)     
中國美術史 2 2 必   2(2)      
視覺傳達設計 2 2 必     1(2) 1(2)   
美學導論 2 2 必     2(2)    
藝術與人文教育概論 2 2 必     2(2)    
藝術與人文教育研究 2 2 必      2(2)   

必 
修 
三 
十 
六 
學 
分 

美術心理學 2 2 必       2(2)  
油畫畢業製作 4 必 選       2(4) 2(4) 
水彩畢業製作 4 8 選        2(4) 
國畫畢業製作 4 8 選        2(4) 
膠彩畢業製作 4 8 選        2(4) 
木竹藝術畢業製作 4 8 選        2(4) 
纖維藝術畢業製作 4 8 選        2(4) 
金屬藝術畢業製作 4 8 選        2(4) 
玻璃藝術畢業製作 4 8 選        2(4) 
陶藝畢業製作 4 8 選        2(4) 
視覺傳達設計畢業製作 4 8 選        2(4) 
版畫畢業製作 4 8 選        2(4) 
複合媒材畢業製作 4 8 選        2(4) 
電腦繪圖畢業製作 4 8 選        2(4) 
插畫畢業製作 4 8 選        2(4) 
雕塑畢業製作 4 8 選        2(4) 
書法畢業製作 4 8 選        2(4) 
攝影畢業製作 4 8 選        2(4) 
電腦輔助繪畫畢業製作 4 8 選        2(4) 

必
選
四
學
分 

至
少
四
選
一
科 

畢業論文 4 8 選    1(1) 1(1)    
雕塑史 2 2 選    2(2)     
造型藝術概論 2 2 選     2(2)    
科技教育概論 2 2 選    2(2)     
陶瓷工藝史 2 2 選     2(2)    
水彩 4 8 選     2(4)    
進階素描 4 8 選    2(4) 2(4)    
油畫 4 8 選    2(4) 2(4)    

 

選 
修 

國畫基本技法研究 2 8 選    2(4) 2(4)    

﹁
藝
術
與
人
文
教
育
實
習
﹂
欲
修
教
育
學
程
者
必
修
，
不
修
教
育
學
程
者
選
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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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 2 4 選    1(2) 1(2)    
篆刻 2 4 選    1(2) 1(2)    

 

陶藝 4 選    1(2) 1(2)    

 

纖維藝術 2 4 選   1(2) 1(2)     
金屬藝術基礎 2 4 選   1(2) 1(2)     
數位影像設計 1 2 選   1(2)      
數位設計與繪圖 1 2 選    1(2)     
木材工藝 2 4 選   1(2) 1(2)     
浮雕技法 1 2 選   1(2)      
木雕技法 1 2 選    1(2)     
凸版畫 1 2 選   1(2)      
凹版畫 1 2 選    1(2)     
視覺語言 2 2 選    2(2)     
電腦繪圖藝術 1 2 選   1(2)      
電腦影像處理 1 2 選    1(2)     
書畫裝裱 1 2 選    1(2)     
文字造形 1 2 選    1(2)     
創造性思考與設計 2 2 選     2(2)    
科技與設計 2 2 選      2(2)   
日文 4 4 選     2(2) 2(2)   
民俗藝術 2 2 選      2(2)   
水墨媒材與造形 2 4 選     1(2) 1(2)   
生活與造形 2 2 選     2(2)    
鄉土藝術 2 2 選     2(2)    
生活科技教育課程理論 2 2 選     2(2)    
造形發想理論 2 2 選     2(2)    
造形設計實務 1 2 選      1(2)   
科技美學 2 2 選      2(2)   
美術館行政 2 2 選     2(2)    
科技與藝術教育 2 2 選      2(2)   
人文與藝術創作 2 2 選     2(2)    
玩具開發設計 2 2 選      2(2)   
室內設計 4 4 選     2(2)    
水彩表現 4 8 選     2(2) 2(2)   
複合媒材 4 8 選     2(4) 2(4)   
油畫表現 4 8 選     2(4) 2(4)   
國畫表現 4 8 選     2(4) 2(4)   
膠彩畫 4 8 選     2(4) 2(4)   
插畫 2 4 選     1(2) 1(2)   

 

立體構成 2 4 選     1(2) 1(2)   
圖學 2 4 選     1(2) 1(2)   
玻璃工藝 2 4 選     1(2) 1(2)   
現代版畫(一) 1 2 選     1(2)    
現代版畫(二) 1 2 選      1(2)   
金屬藝術思潮 2 2 選     2(2)    
金屬藝術專題創作 2 4 選     1(2) 1(2)   
書法創作 1 2 選      1(2)   
進階陶藝 2 4 選     1(2) 1(2)   
進階纖維藝術 2 4 選     1(2) 1(2)   

專 
門 
課 
程 
七 
十 
四 
學 
分 

 

電腦排版設計 1 2 選     1(2)    

 

  電腦輔助設計 1 2 選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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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造形與動畫設計 1 2 選      1(2)   
數位教學媒體與操作 1 2 選      1(2)   

數位網路與多媒體設計 1 2 選     1(2)    
圓雕技法 1 2 選     1(2)    
雕塑創作研究 1 2 選      1(2)   
裝置藝術 1 2 選      1(2)   
藝術策展 2 2 選      2(2)   
數位網路與教學設計 1 2 選       1(2)  
台灣美術史 2 2 選       2(2)  
＊表演藝術 2 2 選       2(2)  
兒童美術教育 2 2 選        2(2) 
素材研究 2 2 選       2(2)  
舞台藝術論 2 2 選       2(2)  
現代藝術 2 2 選       2(2)  
景觀藝術 4 4 選       2(2) 2(2) 
廟宇藝術 2 2 選        2(2) 
構圖學 2 2 選        2(2) 
中國工藝史 2 2 選       2(2)  
西洋工藝史 2 2 選        2(2) 
法文 4 4 選       2(2) 2(2) 
西洋現代美術史與當代
藝術 

2 2 選       2(2)  

國小教學空間設計與校
園規劃 

4 4 選       2(2) 2(2) 

藝術哲學 2 2 選       2(2)  
藝術評論 2 2 選        2(2) 
中國畫論 2 2 選       2(2)  
美術理論獨立研究 2 2 選        2(2) 
美術教育獨立研究 2 2 選       2(2)  
美術編輯 2 2 選       1(2) 1(2) 
題款研究 1 2 選       1(2)  
兒童版畫研究 1 2 選       1(2)  
電腦藝術創作研究 1 2 選        1(2) 
電腦輔助多媒體設計 1 2 選       1(2)  
窯爐學 1 2 選       1(2)  
釉藥學 1 2 選        1(2) 
圖畫書創作 2 4 選       1(2) 1(2) 
竹木工藝創作研究 2 4 選       1(2) 1(2) 
複合媒材創作研究 2 4 選       1(2) 1(2) 
生活科技教學設計 2 2 選        2(2) 
藝術與人文教學設計 2 2 選       2(2)  

 
 

博物館學 2 2 選        2(2) 

 

伍、省思與結語 

從哲學的觀點而言，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課程，

乃是我國目前在台灣地區，對於藝術教育理念、目標、內容、方法、預期

結果和評價要素的一些「基本假設」、「價值觀」與「信念」的一種建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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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架構。 

微觀與宏觀藝術教育課程趨勢，個人與其所處之社會文化、自然環境、

資訊環境等互動關係，舉凡新興議題，諸如環境美育、環保意識、兩性、

家政、人權、生命、資訊、宗教、生涯發展等相關課題，及擴展尊重多元

文化、價值的批判思考、重建文明再生的世界觀等理念，必倍受重視。 

就藝術與人文課程內涵而言，有其持久不變的藝術本質、精神感性層

面，亦有其變化層面，諸如社會變遷、經濟條件的因素，及其所帶來文化

的影響；科技、資訊進步及其所招致的問題，或再評鑑過去藝術課程的結

果，有其變化的層面機制。任何藝術課程設計的修訂與發展，其內涵均包

含變與不變的因素層面，其中向上改變的程度和速率，也確實是藝術教育

及藝術課程進步的指標。 

本文因應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課程綱要

之實施，探討中小學一般藝術師資培育課程內容。綜觀上述影響課程內容

之改革背景、課程綱要之發展性質，對中小學藝術師資造成強烈震撼，但

師資培育單位進行中之課程內容架構變化不大，因此針對中小學一般藝術

教育師資培育課程內容，本人提出下列省思作為結語： 

一、釐清目的與目標：各藝術師資培育單位應釐清其師資培育之目的與目

標，以及為達成這些目的與目標者，建構邏輯性的課程內容架構體

系。中小學階段的藝術教學應以探索美感經驗，培育審美素養和知能

為主，技術是其次的；從上述本校案例所呈現之課程內容，仍可觀察

出美勞教育系重視美勞知識與藝術創作的課程比例，傾向培養以創作

為終身成就之藝術家的職責，重於培養中小學一般藝術師資，這種現

象值得省思。 

二、建構課程與教學系統機制：現階段師資培育單位所提供的課程內涵，

宜建構有效的課程與教學系統機制，一方面提升中小學一般藝術教師

之專業化能力，維護其能力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其他非師資培育單

位所培養之師資，能與其公平競爭。故擔任中小學一般藝術師資培育

課程之師資，其主要建構課程與教學系統機制之任務，藝術類別軟硬

體資源宜互相協同、合作與策劃，以幫助中小學一般藝術師資發展「教

學思考」的能力、技能與策略；教授間宜建立溝通合作之機制，並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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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實質有效督導的共識，才能發展合適的課程內容。 

三、課程內容宜兼顧藝術、生活、人文、科技的均衡性：因應現階段九年

一貫課程，藝術學習必須具備課程人文化、內容生活化、教學生動化、

生活藝術全民化等原則，在師資培育課程內涵上，強調發展健全的、

人文的、多元的、統整的、感性的藝術價值觀之終身學習，強化創作

與表現、審美與思辨、生活與實踐教材教法，融合視覺、文學、音樂、

舞蹈、戲劇等多元智能的藝術教育等活動，學習創作與表達其觀念及

情感（王秀雄，民 87）。因此，在課程設計與教學策略上，有賴音樂、

美勞、舞蹈、表演各科系藝術師資的統整、規劃、合作或協同教學方

案，以設計均衡藝術、生活、人文、科技的課程內容。 

四、中小學一般藝術師資養成教育之課程內容，應與具有中小學實際教學

所需之實務技能相搭配，故教育學程師資應具有教學實務經驗（姚世

澤，民 90），鼓勵設置教科書開發與研究之課程，以解除中小學教師

過分依靠教科書之現象。再者，應提升藝術課程內涵的人文價值，導

正行政單位與家長過度重視智育升學、漠視藝術類科教學重要性，造

成台灣藝術亂象雜陳與價值的物化、速成化。 

五、增加中小學藝術師資轉化十大基本能力為教學技術之課程活動內容，

如表達與溝通、主動探索與研究等，轉化課程的經驗與實務。 

六、全國各藝術師資培育單位互相支援管道，尤其中小學一般藝術師資培

育的教學、進修、輔導、研究資訊，及軟硬體機制的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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